
 

 終 止 授 權 扣 款 通 知 書 

    茲終止授權本人與委託銀行／郵局／信用卡等利用銀行戶頭或信用卡交付本人與宏泰人壽投保

之人壽保險契約中所提示之各期保險費授權關係。 

此 致 

   安泰銀行    郵  局    台灣銀行    土地銀行    合作金庫    華南銀行 

   彰化銀行   第一銀行    上海銀行    台北富邦    國泰世華    高雄銀行 

   兆豐商銀    花旗銀行    台灣企銀    台中商銀    新光商銀    遠東銀行 

   永豐銀行    玉山銀行    萬泰銀行    寶華銀行    台新銀行    大眾銀行 

   中國信託    慶豐銀行    信 用 卡    其他     
 

     保 單 號 碼          要 保 人        主被保險人 
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轉帳授權銀行 

___________ 銀行 _____________分行___________________帳號 

信用卡發卡機構 

___________ 銀行   □VISA  □MASTER  □JCB  □聯合信用卡 

      信用卡卡號 □□□□－□□□□－□□□□－□□□□ 
 

終止授權扣款原因：□不續保 □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※終止授權扣款後，繳費方式變更為【自行繳費件】。 
 

要保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通  訊  處：                   業務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 

  注意事項： 

1.委託人欲終止授權轉帳關係時，應於當期保險費應繳日之前４０天申請逾期通知者，自次期 

  保險費應繳日始生終止授權之效力。 

2.委託人欲終止授權信用卡扣款關係時，應於當期保險費應繳日前申請，逾期通知者，自次期 

  保險費應繳日始生終止授權之效力。 


